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资料确认单

为严肃绩效评价工作纪律，规范绩效评价程序，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绩效评价相关规定，特制定绩效评价资料确认单。被评价单位应按评价工作组要求在专家评价会前提供全部绩效评价相关资料，确因特殊情况个别绩效评价资料在专家评价会前无法提供的，经专家评价工作组同意，在专家评价会后两天内及时提供评价工作组，过期不提供则视同资料缺失。
单位已提供的评价资料：

1.
2.

3.
单位未提供的评价资料：

1.

2.

3.

被评价单位财务部门             绩效评价工作组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